
112-1「認知神經科學跨領域學程」
「PSA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就業學程」

聯合座談會暨選課說明會

鄭谷苑老師

陳韻如老師

112.10.26



時間議程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12:10-12:25
認知神經科學跨領域學程

課程規劃
鄭谷苑老師

12:25-12:40
PSA華科群事業群慈善基金會

就業學程課程規劃
陳韻如老師

12:40-12:50 修習過學程之學生分享

12:50-13:00 Q&A
鄭谷苑老師
陳韻如老師



認知神經科學跨領域學分學程

課程規劃

一、修畢學程之學分數規定：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修滿必修課程9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6學分，共計15學分。

（二）必須參加一場由本學程所舉辦之「認知神經科學工作坊」。

二、課程設計原則及特色

本跨領域學程結合心理系大學部必修課程和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
研究所選修課程，以孕育未來認知神經科學研究優秀人才。



課程結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開課年級

備註

必修課程

心理及教育統計（上） 3 心理系/一上

心理及教育統計（下） 3 心理系/一下

心理實驗法（下） 3 心理系/二下

選修
特色領域課程
6學分以上（含）

認知心理學總論 3 中央認知所

10門選2門

需先修完
必修課程後，
才能選修
特色領域課程。

視覺認知與認知控制 3 中央認知所

腦與行為 3 中央認知所

人類記憶 3 中央認知所

數量概念與語言認知 3 中央認知所

行動與認知 3 中央認知所

聽覺認知 3 中央認知所

計算與應用神經科學 3 中央認知所

壓力與健康 3 中央認知所

情緒與犯罪 3 中央認知所/心理系



認知神經科學學程中原開課資料查詢

目前開課狀況尚未確定，同學可自行至開課系統查詢開課資料！



認知神經科學學程中央開課資料查詢

欲修習中央認知所課程，請務必先與授課
老師聯繫確認能否修課，再進行選課流程!

中央大學課
程查詢網站

QrCode



跨校選課、學分收費規定與施行方式

一、兩校學生選修「認知神經科學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方式，依
兩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進行。

二、學生選修對方開設之課程以本校未開之科目為原則，並以開課
學校之學生優先選課。大學部學生校際選課(含上修研究所課
程)視同校內選課，依原肄業學校規定繳費，免繳開課學校之
學分費。研究所學生選修課程（含下修大學部課程），則需繳
交學分費。

三、112-2學期校際選課時間：112.12.12(一)～113.2.22(四) (i-Touch)

中央大學課程查詢網址如下：
https://cis.ncu.edu.tw/Course/main/query/byCredit#deptI4I50I0



中原大學校際選課小提醒

一、和修課老師通信件(詢問是否可以修課)→
登入中原學生 1 網通(i-Touch)→進入學業
→選課資訊→校際選課系統

二、系主任蓋章(找系助理)→教務處課註組審核

三、授課老師簽名→中央大學教務處課註組審核
→申請單繳回本校教務處課註組



中原大學校際選課流程

一、參考校際選課流程檔案

(中原規定) https://reurl.cc/VRpq1y

(中央規定) https://pdc.adm.ncu.edu.tw/Course/other/CCOP_1.pdf

https://reurl.cc/VRpq1y


「PSA華科慈善基金會就業學程」

課程規劃

一、修畢學程之學分數規定：
（一）選修本學程之學生，應修滿必修科目13學分及選修科目至少

3 學分，共計16學分。依教務處之規定於修業年限內修畢。
（二）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經審核後授予學程證明書。

二、課程設計原則及特色
本學程之課程規劃理論與實務並重，課程內容包含心理系專業
課程和非營利組織經營與管理，由心理系與PSA華科事業群慈善
基金會合作開設相關課程，透過實習結合基金會之資源，培養
學生紮實的理論基礎及實務經驗。



課程規劃內容
必/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必修課程
（13學分）

普通心理學（下） 3 心理系

心理測驗（上） 3 心理系

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實務 2 心理系

需先修習普通心理學
(下)、員工協助方案設
計與執行及社會服務與

職業重建

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 1 心理系 微型課程

員工協助方案設計與執行 1 心理系 微型課程

人事心理學 3 心理系

左列七門課程中
任選一門

員工招募與甄選 3 心理系

組織行為學 3 心理系

華人領導專題 3 心理系

甄選與面談實務 3 心理系

領導原理與技巧 3 心理系

員工訓練與能力發展 3 心理系



課程規劃內容
必/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選修課程

（至少3學分）

輔導實務(一) 3 心理系

輔導實務(二) 3 心理系

行為治療原理 3 心理系

助人專業倫理 3 心理系

變態心理學 3 心理系

兒童偏差行為 3 心理系

團體輔導實務 3 心理系

諮商理論與技術 3 心理系

心理會談技巧 3 心理系

壓力處理 3 心理系

災難與創傷心理學 3 心理系

行為改變技術 3 心理系

心理衛生 3 心理系

輔導原理與實務 3 心理系

個案評估與診斷 2 心理系

青少年問題與輔導 2 心理系

生涯輔導 2 心理系

組織領導應用 1 心理系



注意事項
 需參與PSA華科事業群慈善基金會及心路基金會台北就業中心

舉辦之實習生實習計畫。

 開課事宜調整：
 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微型課每學年開課、實習為每2學年開課

111（上） EAP 課程
111（下）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微型課+實習
112（上） EAP 課程
112（下）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微型課
113（上） EAP 課程
113（下）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微型課+實習
若111-2學期無規劃參與實習課者，下次實習課時間為113-2學期，
大三、大四(以上)同學請特別注意！

 微型課為密集性課程

 校外參訪：時間調整為每學年一次，舉辦在上學期，分別安排心路和華科
兩個地方在同一日進行參訪。

 113年2月19日(一)12:00-13:00 （暫定）舉辦112-2學期「社會服務與職業重建」
課程說明會，當日協助加選並確認選課結果，若未出席者恐無法修課。



PSA華科基金會就業學程
開課資料查詢

目前開課狀況尚未確定，同學可自行至開課系統查詢開課資料！





112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學程」作業事宜

一、學生線上申請：

(一)時間：時間：112年10月04日至11月13日，請同學依規定時程

上網申請。逾時系統關閉，無法進行申請作業，請同學留意!

(二)路徑：本校首頁/在校學生(輸入帳號密碼)/進修/輔雙跨就微/跨就微

學程申請。

二、申請資格生效時間：本次申請為112學年度第2學期之資格，同一學制
內，之前已申請核准學程資格者，不須再重複申請相同學程。

三、公告核准名單︰審核通過後於113年1月上旬公告核准名單，

查閱路徑：本校首頁/行政單位/職涯發展處/最新消息/行政公告。

四、學程修課內容︰請上網查詢，查詢路徑為︰本校首頁/在學學生(輸入帳
號密碼)/進修/輔雙跨就/各學程應修課程/全校學程。

五、修課規定︰具就業/跨領域/微型學程/輔系雙主修任一或二項資格學生，
於具資格之學期皆可超修共6學分，超修課程僅限您「所屬資格之就業/

跨領域/微型學程/輔雙之課程」。

訊息來源：學校公告 https://ann.cycu.edu.tw/aa/frontend/AnnItem.jsp?sn=58081



修習過學程之學生分享



Q＆A



謝謝您的參與


